
附件1
惠阳区中心城区道路临时泊位机动车

停放服务收费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提高惠阳区中心城区道路临时泊位周转率和利用率，提升城区路内停车管理水平，以经济手段引导机动车合理停放，满足短时停车需求，缓解道路交通拥堵，打造城区路内路外一体化的综合停车运维管理体系，规范城市动静态交通秩序，按照《惠州市惠阳区智慧共享停车系统项目投资建设及运营实施方案》要求，拟对惠阳区中心城区道路临时泊位停车实行有偿服务，对在道路临时泊位停放的机动车收取机动车停放服务费。根据《广东省定价目录（2022年版）》、《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指导意见》和《惠州市停车场建设与管理办法》规定的定价权限和程序，拟定本方案。
一、收费范围

本方案实施范围为惠阳区中心城区，涵盖淡水、秋长、三和街道等3个街道办事处行政区域,经公安交警部门核定设置的53条路段共4702个道路临时泊位，以及后续新增施划的同类停车泊位经公安交警等部门核定的道路临时泊位。

上述道路临时泊位将分为淡水街道（中心区域、土湖区域、滨河公园区域、中信新城区域）、秋长街道（金秋广场区域、白石区域）、三和街道等区域，随着路内停车自动计时收费系统建设的逐步完善分批实施收费。目前，拟第一批实施收费的淡水街道（中心区域、土湖区域、滨河公园区域）、秋长街道（金秋广场区域、白石区域）共37条路段3321个道路临时泊位（详见惠阳区中心城区道路临时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泊位统计表），及正在改造中的16条路段1381个道路临时泊位（详见惠阳区中心城区道路临时泊位正在改造路段统计表），第二批实施路段的具体时间，以惠阳区发展和改革局的公告为准。

二、定价模式

惠阳区中心城区道路临时泊位的机动车停放服务费属于经营服务性收费，根据《广东省定价目录（2022年版）》规定，实行政府定价管理。即经营单位按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具体收费标准和减免条款执行，不得擅自上调或下调收费标准，也不得擅自扩大或缩小减免范围。

三、收费主体

根据区政府审议通过的《惠州市惠阳区智慧共享停车系统项目投资建设及运营实施方案》、《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设工程项目中标通知书》和《惠州市惠阳区智慧共享停车系统项目特许经营协议》规定，既有路边公共停车位和以后新增的惠阳区中心城区路边公共停车位由中标特许经营者惠州市惠阳区智慧停车管理有限公司负责运营管理，具体收费主体为惠州市惠阳区智慧停车管理有限公司。

四、收费标准

根据不同区域停车供需状况差异和交通拥堵状况，本方案实行分区域差别化收费，在上述收费范围内，将淡水街道划为一类区域，秋长、三和街道划为二类区域。在充分考虑社会承受能力、保障正常经营管理和参考周边县区收费标准的基础上，区发展改革局草拟了收费标准方案（详见附表）。

五、收费方式

车辆进入停车泊位后，前端智能设备自动记录车牌号和入场时间并进行计费，离场时车主可自主使用手机APP或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等前端软件即可快速缴费离场。

六、其他事项

（一）今后惠阳区中心城区新增的同类道路临时泊位（以公安交警部门核定为准）收费标准参照执行。

（二）收费单位应依法纳税，使用税务票据，并自觉接受社会各界和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督。
附表

	惠阳区中心城区道路临时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方案

	停车时段
	一类区域
	二类区域

	
	路段类别
	首60分钟
	超过60分钟后
	连续24小时
最高限价
	路段类别
	首60分钟
	超过60分钟后
	连续24小时
最高限价

	收费时段
	所有路段
（7:30-21:00）
	5元
	2元

/30分钟
	30元
	所有路段
（7:30-

21:00）
	4元
	1.5元/30分钟
	20元

	免费时段  
	所有路段21:00至次日7:30免费


说明：

1.一类区域是指惠阳区中心城区淡水街道行政区域所涵盖范围；二类区域是指惠阳区中心城区秋长、三和街道行政区域所涵盖范围。

2.停车首30分钟（含30分钟，不包含夜间免费时段）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超过30分钟按实际停放时间分段累加计费。

3.停车首小时（含首30分钟免费时间）以1小时为单位计费，首小时超过30分钟且不足60分钟的按1小时计费；停车超过60分钟后以每30分钟为单位累加计费，不足30分钟的按30分钟计费。

4.计费时间以24小时为一个周期。

（1）在第一、第二个周期内，在一类区域连续停放满一周期的，每周期收费总额不超过30元/辆.次；在二类区域连续停放满一周期的，每周期收费总额不超过20元/辆.次。

（2）为避免长期占用道路临时泊位，一次停车超过两个周期的，从第三个周期开始，每周期计费标准和最高限价按上表标准翻倍计算。

5.同一车辆24小时内多次进出收费泊位停放的，按每次停放时间计费。

6.停放服务收费按实际占用停车泊位数计费。

7.军警车辆、实施救助的医院救护车辆、市政工程抢修车辆以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当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的车辆免费。


